湖南省商务厅组团赴德国、丹麦出访

委托服务项目磋商文件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湖南省商务厅组团赴德国、丹麦出访委托服务项目

2.预算金额。13.18万元，主要为我厅出访3人的境外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的统筹使用，境外地接服务费用、境外城市间交通费、境外公务活动翻译服务费，出访手续代办服务费、签证、境外人身财产保险费用等有关费用。欧元汇率按8.07，美元汇率按6.93计算，以实际兑换汇率为准。

3.最高限价。13.18万元（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4.采购形式。竞争性比选
5.定标方式。综合评分（评分细则见附件）

6.服务周期。双方签订合同日起至测评服务验收合格后结束（预计2个月）
二、出访任务

为深化我省与德国、丹麦等欧洲重点国家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推动我省对欧精准招商，更大力度利用和吸引外资，根据年度工作计划，拟由我厅组团于2026年4月20日至4月25日赴上述两国，重点参加2026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并举办 2026“投资中国”主宾省“湖南机会”主题系列活动，大力推介宣传湖南，助力湘企开拓国际市场，精准对接欧洲优势企业来湘延链补链强链。主要任务如下：
德国。参加汉诺威工业展览会，举办 2026“投资中国”主宾省“湖南机会”主题系列活动，推介湖南投资环境与重点项目，推动湖南企业并购德国企业，促进收购德资企业再返投。鉴于德国在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工业等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拟拜访德国卡赫集团、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推动与德企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拟拜访法兰克福湖南商会，推动在德湘商回湘投资兴业，助力湘品拓展德国及欧洲市场。拟拜访德国神鹰航空总部，了解长沙至法兰克福航线筹备开通进展，加快航线开通进度。拟拜访法兰克福总领事馆，介绍湖南招商引资政策及重点产业链项目，寻求领事馆对双边经贸合作的支持， 推介更多德国优质企业来湘投资兴业。

丹麦。拜访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经商处，介绍湖南招商引资政策及重点产业链项目，寻求使馆对双边经贸合作的支持，推介更多丹麦优质企业来湘投资兴业。拟拜访诺和诺德、马士基集团和丹科明等知名企业总部，推进商务部相关司局已对接的外资项目线索，推动在谈项目洽谈进度，加快项目签约落地。拟拜访丹中贸易促进会、丹麦湖南商会，借助海外商协会的力量，链接更多的独角兽企业来湘投资或湖南企业参与并购，推动海外湘商回湘发展。
三、服务需求

1.协助收集出访团组人员相关信息，按照外事部门要求办理出境审批、护照等出访相关事项，编制出访手册。

2.根据出访任务，协助与境外机构或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协助完成境外邀请函、拜访函、对接需求及有关企业背景材料双向传递收发工作等，并根据对接情况制定出访具体行程安排，明确具体活动时间、地点、联络员、活动议程和参加人员等事项。配合收集和准备出访相关材料。

3.根据出访日程安排，协助境外公务行程衔接，提前预订车（船、机）票、酒店、活动会议室等，做好出访人员食、住、行等后勤保障工作和出访期间的接待、翻译等安排。

4.出访结束后，协助做好证件归还、经费结算等收尾工作。

四、服务要求

1.对出访有关外事规定、纪律和最新要求熟悉了解，服务经验丰富，能按采购人出访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出访方案和日程安排。

2.配备至少2名熟悉各项出境流程、具备丰富境外服务经验的工作人员，做好因公审批、护照、签证、境外接待保障、活动组织、归国结算等全流程服务，确保出访活动准备充分，组织有力，服务热情到位。若工作人员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替换工作人员。

3.在服务过程中服从采购人的工作安排，并对工作过程中获知的有关出访人员信息或企业商业秘密等进行严格保密，未经请允许不得私自泄漏，否则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4.完成采购人交办的有关出访的其他工作任务。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基本资格条件

1.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法人登记证书）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3.供应商参加此次采购活动前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声明。

4.其他说明：

（1）非法人组织需提供资格证明材料及其他说明。

（2）供应商具有实行了“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供应商具有实行了“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和社会保险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供应商如是“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请自行说明。

（二）特定资格条件。无

六、响应文件递交

本项目不需报名，需要提交响应文件（以下资料统一装订并加盖公章，一式三份，密封后提交）。

（一）递交材料清单

1.授权委托书

2.基本资格条件中的复印件

3.资质证明文件

4.服务方案及报价文件

（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3月18日12时00分
（三）响应文件递交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98号省商务厅一号楼803室
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名称：湖南省商务厅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98号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杨先生，0731-85281250

附件：评审因素和标准
附件
评审因素和标准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分值

	1
	磋商报价
	经评审小组认定的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得分计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投标报价权重。

注：磋商小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或最终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服务质量的，供应商须应磋商小组要求提供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出相关证明材料的，若其说明和证明不能被接受的，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30

	2
	服务方案
	供应商为本次出访活动制订的出访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①公务行程设计；

②项目计划方案；

③经费预算明细；

④应急处理措施。

行程符合公务员外事出访最新要求，原则上1国不超过4天，2国不超过6天，确保出访行程设计、活动实施方案制定、经费预算明细科学合理，要素齐全、具体细化，符合采购要求，可行性强，能确保出访活动准备充分，组织有力的计40分，每缺少一项要素的扣10分；每项要素内有一处内容存在错误或缺陷的扣2分，扣完为止。未提供不计分。

注：内容错误或有缺陷是指项目名称不符、内容与项目需求不一致、涉及的技术规范标准等与国家或行业或磋商文件要求不一致，计划安排无条理性、内容空洞、语义表述不清，前后矛盾，存在歧义、混乱，内容不充实、不完善等。
	40

	3
	技术力量
	拟投入具有英语六级或同类证书的项目专员数量，每1名计5分，最多计10分。

注：提供拟派的服务团队人员清单，以及该人员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资格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计分。
	10

	4
	类似业绩
	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起至今，投标人有类似项目业绩的，每项业绩计5分，计满20分为止。

注：提供相应的业绩合同复印件或中标公告，否则不计分。
	20

	合计
	100


